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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骤停作为最致命的突发疾
病之一，留给施救者的黄金救援时
间往往只有短短的4分钟。近日，
江苏银行无锡分行青年员工杨周昊
下班途中突遇一位生命垂危的患
者。关键时刻，杨周昊沉着冷静，用
一套近乎完美的心肺复苏术紧急施
救，终于让患者转危为安。

救人的杨周昊，是江苏银行无
锡东北塘支行的一名普通员工。当
晚 8点，刚刚下班的杨周昊回到自
家小区正要上楼。突然听到隔壁单
元有人在大声呼救。他来不及思
考，迅速向事发楼栋跑去。

据小杨事后回忆，他赶到 3 楼
现场时，看到一位中年妇女瘫倒在
楼道内。她嘴唇发紫，意识完全丧
失，呼吸、脉搏十分微弱。家属已经
拨打了 120，正在根据接线员的语
音提示手忙脚乱地急救着。

杨周昊一向热心公益，在大学
就读时曾利用课余时间系统学习过
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术。他一
眼就看出，患者家属没有急救经验，
抢救操作不对，按压的位置、频率和
按压深度都不到位。在征求了家属
同意后，杨周昊立即俯身跪在女子
身侧，开始对其进行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术的操作对施救者的

体力消耗极大，当时虽然天气寒冷，
但小杨的额头上很快沁出了密密的
汗珠，一会儿就将还没更换的工作
服浸湿了。他的体力在逐渐透支，
手臂也从酸胀到麻木，跪着的膝盖
逐渐失去了知觉，但杨周昊知道，他
现在就是在和死神赛跑，绝不能停
下来。

大约 5 分钟后，那位女士的嘴
唇颜色逐渐红润起来，呼吸也逐渐
平稳了。这时，120 救护车抵达了

现场。在协助医护人
员将病患女士送上救
护车后，杨周昊才发现
自己的双手因过度疲
劳而不停地颤抖，膝盖
处也磨破了。他不声

不响，悄悄地离开了现场。
事后，杨周昊没有向任何人讲

过自己的这次见义勇为。患者家
属经过多方打听，才通过他所穿的
工作服最后确认了小杨的身份。
而江苏银行的同事们，则是在家属
送来了感谢信后才得知了那晚的惊
心动魄。

“救人之后也有后怕，因为心肺
复苏术是一种有风险的急救方式，
但在当时顾不了这么多了，因为心

跳骤停的黄金救援时间就是 4 分
钟。生命高于一切，哪怕我个人承
担点风险也是值得的！”杨周昊这样
表示。

据了解，杨周昊长期热心公
益，有着丰富的志愿者经历，像在
疫情期间他就长期担任抗疫志愿
者，学到了不少有用的技能。他对
这次能利用自身所长帮助他人感到
非常开心。

（沈瑜琳 张静）

1.什么情况应申请劳动能力鉴
定？

答：工伤职工经治疗或者康复，
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
能力，或者停工留薪期满的，用人单
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应当及时
向设区的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
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2.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应提交哪
些材料？

答：（1）《无锡市工伤职工劳动能
力鉴定申请表》；

（2）认定工伤决定书原件（认定
工伤决定书落款日期为2021年5月1
日后的不需提供）；

（3）工伤职工二代身份证原件；
（4）病历资料：①未住院人员：

门诊病历、医学诊断证明、检查报告
等复印件（须提供原件核对）；②住院
人员：门诊病历复印件（须提供原件
核对）、入院记录、出院记录、手术记
录、检查报告等病历资料复印件（须
前往医院病案室调取并加盖医院病
历复印专用章）；③职业病患者提供
职业病诊断书复印件（须提供原件核
对）；

（5）委托代理人办理劳动能力鉴
定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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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车时“颜值”大变样

邻居心跳骤停 银行小伙果断施救挽性命

通过在该品牌汽车公司的官网
查询，小杨才发现原来交付的是该
款车型的低配版，而之前所看的是
该款车型的高配版。“同一款车型，
有两个配置，商家并没有事先和我
说过，妥妥是消费陷阱！”提车当天，
小杨立即找到汽车销售公司的老板
理论，却遭到了对方的否认。

在沟通无果后，小杨报了警。
现场并没有调解成功，随后小杨将
车辆开回家。当他多次致电业务员
小李时，小李始终称：“认购书上签
订的就是此款车型，并没有问题。”

小杨认为汽车销售公司构成
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其返还购车

款，并三倍赔偿。法院经审理认
为，因汽车销售公司提交车型与双
方协商车型并不一致，法院对小杨
主张的汽车销售公司系欺诈，要求
撤销合同、返还货款、赔偿损失予
以支持，但是对“赔偿三倍车款”未
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小杨与汽
车销售公司的汽车认购协议；小杨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车辆退还
给汽车销售公司；汽车销售公司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小杨购车
款 13.03 万元、赔偿小杨损失费
39347.68元；并驳回小杨的其他诉
讼请求。

“本案中，汽车销售公司的行
为属于消费欺诈，作为消费者要
求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
定退一赔三。其要求撤销合同的
法律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0条、第48条。”广益法庭副庭长
殷天华解释：“但是，从报价单载
明网约车、合同约定营运证、保单
载明案涉车辆使用性质预约出租
客运等可以看出，小杨购买案涉
车辆是营运所需，而非为生活消
费，所以本案不适用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对小杨
要求三倍赔偿的诉请不予支持。”

殷天华提醒，当消费者购买
物品时发现“货不对板”，应立即
向商家提出异议，拒绝验收并要
求商家整改。同时，注意收集并
保存有关证据，如商家宣传画册、
双方聊天记录等。尤其与商家沟
通协商过程，最好通过微信文字
聊天或电话录音方式协商，这些
很有可能成为日后投诉、诉讼的
关键证据。 （晚报记者 王佳）

看中的“高配车”咋成了“低配车”？
法院：商家系消费欺诈，但不适用退一赔三

买到“货不对板”
的东西怎么办

满怀欣喜地去提车，却收到和约定时不一样的车辆，市民小杨很是恼
火。近日，梁溪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车辆买卖纠纷案，认定汽车销售公
司的行为系消费欺诈。

简洁流畅的内部设计，360°
可旋转中控显示屏，还有一个大大
的天窗……2022年9月19日，当看
到“高颜值”新能源汽车后，小杨很
是满意，他试驾后发现车子动力不
错，想买下用来从事网约车服务。

这款车型是业务员小李推荐
的，期间，他向小杨提供了该车型
的报价单、照片并拍摄了相关视
频，视频中的车辆与小杨试驾的一
模一样。“车子的指导价为16.98万
元，最终我们谈好包牌价为15.05

万元。首付3万元，贷款12.05万
元。”9月21日，小杨与销售公司签
订了认购协议，确定了该款车型。

随后，小杨陆续办理了银行贷
款、车牌、营运证、保险等业务。10
月10日，当小杨开心地去提车时
却傻了眼。眼前车辆整个大变样：

“天窗去哪里了？多功能方向盘、
矩阵式大灯呢？”小杨拿出手机开
始对比原先的视频图片，发现交付
的车和之前所看的车在外观和内
饰上有着很大区别。

同款车型有两个版本


